附件5：

工作经历证明

考生        （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）系   年
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月   日在           （单位及岗位）工作，目前已工作   年。

特此证明。

证明人1：

证明人2：
 （公章）

2026年5月　 日  

注：此表打印有效，不得手写。（基层工作经历计算截止时间为2025年7月31日（含）。在多个工作单位工作过的，其在各单位的工作经历可连续计算）
